
上海市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发展专项扶持办法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提高清洁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节有减排和能源供应

方式转型发展，促进分布式供能规范有序、健康持续发展，并通

过示范项目带动能源科技创新和装备产业发展，按照《国家发民

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发

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等的规定以及“效率为先、择优支持、创新机制、营

造环境”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支持对象） 

（一）在本市医院、宾馆、工厂、大型商场、商务楼宇、综

合商业中心等建筑物以及工业园区、大型交通枢纽、旅游度假区、

商务区等园区建设的单机规模 1万千瓦及以下的天然气分布式

供能系统项目。 

（二）应用燃气空调的项目。 

 第二条（实施年限） 

 本办法适用于 2013年至 2015年建成的项目。 

 第三条（资金来源） 

 用于补贴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和燃气空调设备投资的资

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四条（支持方式和标准） 

（一）对分布式供能项目按照 1000元/千瓦给予设备投资补

贴，对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70%及以上且年利用小时在



2000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再给予 2000元/千瓦的补贴。

每个项目享受的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 

对燃气空调项目按照 200元/千瓦制冷量给予设备投资补贴。 

（二）燃气供应企业要优先保障天然气供应，实施优惠气价，

如遇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调整，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调整。 

对用户红线外的燃气管道及其配套设施工程列入燃气发展规

划的，原则上按照规划要求，落实配套。对替代燃煤（重油）锅

炉未列入燃气发展规划，需要建设用户供应专线（支线）的天然

气分布式供能项目，由燃气企业按照《上海市公用管线工程预算

定额（2000）》标准的 40%，收取排管工程费（供需双方另有约

定的，从其约定）。 

（三）优先将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项目的燃气

排管工程列入道路掘路计划。排管工程需在新建、扩建、改建的

城市道路竣工后 5年内或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年内开挖施

工的，市、区（县）路政管理部门按照《上海市城市道路掘路修

复工程结算标准》按实收取掘路修复费（不收取加倍掘路修复

费）。 

（四）对经核准建设、符合《分布式供能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DG/TJ08-115-2008）并按照“以热（冷）

定电”原则运行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本市电网企业要按照

“优化并网流程、简化并网手续、提高服务效率”的原则，办理

并网业务，并网申报、审核和批准过程原则上不超过 20 个工作

日。电网企业要加强配电网建设，将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纳入区域

电网规划范畴。 



对总装机容量 500千瓦及以下的项目，免收系统备用容量费；

对总装机容量 500千瓦以上的项目，用户若已按变压器容量或最

大需量缴纳基本电费，则不再收取系统备用容量费。 

（五）支持区域型分布式供能项目发电上网，上网电价政策

由市物价部门另行制订。 

（六）政府投资的医院等公益性项目和年用能（热、电、冷）

超过 5000吨标准煤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设计单位应

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比选论证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的

可行性，具备安装使用条件的，应使用该系统。 

（七）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建成投产后 3年内开展后评

估，后评估结果作为申请设备补贴和确定上网电价的依据。天然

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后评估办法另行制订。 

（八）支持电力、燃气等能源企业和节能服务企业发挥技术、

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能源行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

工作，组建专业的能源服务公司。 

第五条（补贴资金申请程序） 

（一）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科委等部门组成市推进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

燃气空调发展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分布式供能推进

办”）设在市燃气管理处（地址：徐家汇路 579号 8楼，电话：

53018165，网址：www.sh gas.sh.cn）。 

申请设备投资补贴的项目单位，可以向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

领取《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设备投资补贴申请表》

http://www.sh/


（以下简称《申请表》），也可在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的网上下

载《申请表》。 

（二）燃气空调和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单位在项目建成投

产后，按照规定向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内容填写完整的《申请表》一式三份； 

2．购机合同、购机发票（复印件）。如是外文合同、发票，

需有中文翻译件； 

3．有关项目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项目核准或审批文

件； 

4．系统调试验收报告；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自收到申请材料 10个工作日内审核完

毕，并将审核意见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分布式供能项目单位自项目建成投产后 3年内提交年平均能

源综合利用效率自评报告和一个完整年度的在线监测数据。市分

布式供能推进办自收到自评报告和监测数据起 10个工作日内对

项目实施后评估，对经后评估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达到 70%

及以上并且年利用小时在 2000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

将后评估结果和审核意见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三）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

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提出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

局。 

（四）市财政局收到市发展改革委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后，将

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享受补贴的单位。 



 第六条（计划编制程序） 

（一）各区县政府、燃气企业与能源服务企业应认真调研并

于每年 8月底前编制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系统计划报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计划包括发展台数、装机容量、制冷量和

燃气需求量等内容。 

（二）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各区县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

空调计划进行汇总平衡后，编制全市年度推进计划，于每年 9月

底前报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在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

意后正式下达年度推进计划。各区县主管部门与能源服务企业应

按照下达的推进计划实施，并按季度向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报送

推进计划的落实情况。 

（四）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负责对推进计划实施进行检查与

协调。 

 第七条（部门职责）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推进本市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

调的发展工作。 

 市建设交通委负责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的日常管理，组织

制订、协调实施、检查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项目推进计划；

组织开展技术指导、咨询、宣传等服务；推进燃气管道建设，做

好掘路计划审批和掘路修复费核收等工作；组织分布式供能项目

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后评估，评估费用列入部门预算。  

 市财政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和专项审计。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组织相关

设备制造企业、科研、设计机构开展对分布式供能系统技术的攻

关，促进关键设备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系统集成水平，

降低设备造价和系统维护成本。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审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相关工作，促进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的

推广应用。 

 第八条（附则） 

（一）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建设交通委、市财政局

负责解释。 

（二）使用沼气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



上海市天然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专项资金操作流程图 

           

项目申报 
 

项目审核 
 

 

资金拨付 

 

分布式供能项目投资主体：经所在区县发改委或者集团公司将项

目申请报告转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对符合条件的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下达核准批

复。 

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项目投资主体：项目建成投产后，向市分

布式供能推进办提交申请材料。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项目投资主体申请材料审核后将审核意见

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的

资金使用计划，提出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局。 

后评估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对天然气分布式供能项目进行后评估。对

经后评估年平均能源利用效率达到 70%及以上并且年利用小时

2000 小时及以上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将后评估结果及审核意见

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有关部门审核后，根据市节能减排办下达

的资金使用计划，提出第二笔补贴资金发放意见函告市财政局。 

 

计划申报 
各区县政府、燃气企业、能源服务企业：每年 8月份前编制天然

气分布式供能和燃气空调计划报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 

 

编制年度计划 
 

 

市分布式供能推进办：根据各区县、各企业上报计划进行汇总平

衡，报经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公室后下达下一年度推进计划。 



2016年分布式供能系统和燃气空调发展扶持专项资金分配

结果 

单位：万元 

序号 分配对象 分配金额 

1 上海伊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2.0  

2 上海华电福新能源有限公司      2,640.0  

3 上海敏欣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4 上海华电集科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1,320.0  

5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108.4  

6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0.0  

7 上海白马大厦服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3.3  

8 上海南新雅大酒店有限公司         49.2  

9 上海融御商贸有限公司         58.0  

10 上海松下微波炉有限公司         16.9  

11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05.5  

12 长江国家商业有限公司         23.2  

13 上海大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8.0  

  合计      5,824.5  

 

 


